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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一度引起人们对城乡规划与私人财产保护之间可能出

现的矛盾与对立的大讨论，而从《城乡规划法》的出台、对

城乡规划与《物权法》关系的对比思考，我们可以看出城乡

规划与《物权法》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出

发而又相互配合和统一的关系。正确地理解和依据“两法”

可以帮助我们妥善处理规划工作中涉及到的物权问题。 关键

词：城乡规划；物权法；配合；统一 一、背景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开始

施行，由于《物权法》从基本法的层面上首次对私人财产的

法律地位做出了明确的保护规定，因而引发了人们对于以城

市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为对象的城市规划与私人财产保

护的《物权法》之间的关系的种种猜测与讨论，也引起了规

划的相关部门的思考。不久，在2007年10月28日，作为城市

规划体系的基石、所有城市规划行为的依据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并公布，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两部法律的相

继出台让我们重新认真地思考作为公共政策的城乡规划工作

与《物权法》平等保护的国家、集体、私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是矛盾还是统一。 二、城乡规划与《物权法》

的交集 城乡规划是引导和控制城乡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和手

段，是落实国家宏观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保

证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合理利用和城乡各项建设合理进行的



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是

城乡管理的依据。简而言之，城乡规划就是在努力处理集体

和个体利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物权法》明

确和保护国家、集体、个体权利，并明确个人利益要让位于

公共利益，但同时要给予因公共利益需要被征收土地、房屋

或其他不动产的个体合理的补偿。 从城乡建设的角度，它们

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物，不动产的相邻关系的协调，公众权利的保护等。 

三、城乡规划与《物权法》在多个方面的相互统一 城乡规划

与《物权法》在共同关注的城乡建设方面的内容上，两者并

不向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着许多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

互统一，相辅相成的。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条件的约

束 城乡规划根据城乡发展的目标、不同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利

用条件、不同功能的相互协调要求确定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范

围、不同性质建设用地的布局和建设要求等，目的是实现对

建设用地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更好地满足不同

个体或集体的需求，实现土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物权法

》对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方面的规定也反映了相同的特点。

如：《物权法》中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要设立建设用地的使用

权，并且经营性土地和土地的意向用地者在两个以上时应当

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且出让合同中要包

括土地用途、土地界址、面积以及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占用空间的约定、被征收人的合理补偿等内容，其目的也是

为了维护城乡规划所确定的土地的性质、实现土地综合效益

的最大化，同时维护在土地开发和出让过程中受到影响的个

体的利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 （二）和谐相邻关



系的维护 《物权法》中有专门的条款来明确相邻不动产权利

人在相邻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这与城乡规划在处理涉及相

邻关系的规划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相互一致，同时也是

相辅相成的。 如在《物权法》中指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

处理相邻关系，为相邻权利人提供供水、排水、通行、相邻

建、构筑物的使用提供必要的便利，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

通风采光和日照，不得违反规定排放污染物及各种有害物质

等，这些条款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确保存在相邻关系的权利人

之间的和睦关系，解决他们因行使权利而发生的冲突，维护

不动产相邻各方利益的平衡。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有利

生产、方便生活的空间环境，在规划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

同用地性质上的活动可能存在的联系和矛盾、并尽可能地加

以充分的协调，如根据不同的需求合理的布局居住、商业、

工业等不同性质的用地，对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地块用生态

绿化带进行有效的隔离，针对用地性质和需求合理地进行水

、电、气等各种基础设施的配套，方便人们的生活、工作；

同时在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也对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涉及

到建筑间距，通风、采光、日照的内容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三）多元利益主体权利的保护 《物权法》从民事角度明确

物的归属和物的权利人对物的利用享有的权利，要求充分尊

重和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 城乡规划作为公共

政策，工作中也要处理公共管理与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保护

之间的关系。这在新出台的《城乡规划法》有明确的体现，

《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公民有权了解和参与与之相关的规划

工作，规定在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过程中充分考虑



和尊重公众权利，扩大社会公众参与的力度。具体表现在：

一是规划制定的程序中要求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将规划予以公

告，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将意

见采纳情况和理由作为城乡规划报送审批的必备材料；村庄

规划在报请审批前，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二是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有权查询已经公布的城乡规划，且有权利向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

行为。三是城乡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尊重群众意愿，统筹兼顾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村民生产与生

活需要。 因而可以看出《物权法》和城乡规划虽然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但共同体现了对公众权利和利益保护。 四、结论 

通过对《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的学习、对城乡规划工

作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出城乡规划与《物权法》中对物权的明

确和保护并不存在对立，在共同关注的内容上是一种从不同

角度出发而又相互配合和统一的关系，在今后规划工作开展

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提高公众参

与的水平，充分体现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对

不同利益群体的尊重和协调，从而对促进城乡建设和社会经

济发展的有序、持续发展起到必要的保障作用。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